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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需套红头）
xx单位关于更新购置公务用车的报告

株洲机关事务管理局、株洲市财政局：    
我xx单位（基本情况），核定公务用车编制共x辆，其中一般公务用车编制数x辆，执法执勤用车编制为x辆；实有公务用车共x辆，其中一般公务用车为x辆，执法执勤用车为x辆。现有xx牌照、xx品牌型号、xx车辆类型、购置于xx年xx月（按行驶证表述），属于xx用途车辆（按批复的车改方案表述）。因xx原因不能继续使用，准备上交公开处置（附行驶证复印件）。为保证公务活动的正常进行，拟更新购置xx品牌型号，xx车辆类型，属xx用途（按批复的车改方案表述）公务用车xx辆，排量xx升，价格xx万元/辆。购车资金来源自筹（拨款）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单位（加盖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年    月    日

（联系人: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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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株洲市市直单位购置公务用车反馈情况表

	 购车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序号
	核准单编号
	注册单位
	新车牌号
	品牌型号
	车架号
	发动机号
	排气量（升）
	购车价格（万元）
	购置时间
	合格证车辆名称
	车辆类型
	车辆用途
	车型
	标识类别
	是否接入信息平台
	旧车牌号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 填表说明：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.合格证车辆名称：以车辆生产厂家的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为准；
	
	
	
	
	
	
	
	

	2.车辆类型：以交警部门核发行驶证登记车辆类型为准；
	
	
	
	
	
	
	
	

	3.车辆用途：按实物保障用车、机要通信用车、应急用车、行政执法用车、特种专业技术用车、接待调研用车、离退休干部用车、业务用车、一般执法执勤用车、执法执勤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填报；

	4.车型：按小轿车、越野车、商务旅行车、其他填报；
	
	
	
	
	
	
	
	

	5.标识类别：按公务用车、行政执法以及实际喷涂的标识类别填报。
	





